附件1
城乡供水一体化可持续发展宣贯模式研究项目内容及技术要求

一、项目内容
1. 典型案例调研：收集福建省城乡供水一体化优秀宣贯案例，梳理先进做法，提炼形成宣贯方案模板。

2. 农村宣贯需求分析：通过问卷调查、入户访谈、座谈交流，分析农村居民安全饮水、有偿用水行为特征与观念差异，明确宣贯重点。

3. 试点宣贯实践：采用科普动画、现场演示、自媒体传播等方式，在典型区域开展针对性试点宣贯活动。

4. 实施效果评估：对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，评估不同宣贯方式对用水习惯、节水意识、水费缴纳意识的提升效果。

5. 宣贯模式总结：提炼可复制、可推广经验，形成福建省城乡供水一体化可持续发展宣贯模式。

6. 研究组织保障：组建专业项目团队，邀请相关行业专家参与，加强与水利、水务部门沟通协调，规范数据采集，落实安全保障。

二、服务时间
1、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之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
2、进度安排：
（1） 2026年5月—9月底：制定研究方案，开展案例调研，形成宣贯模板，实施试点宣贯，完成效果评估。

（2）2026年9月底前：完成研究报告初稿并通过采购单位内部审查。

（3）2026年10月底前：召开专家评审会，按意见修改完善报告。

（4）2026年11月中旬前：形成并提交最终研究报告。

三、提交成果

提交《福建省城乡供水一体化可持续发展宣贯模式研究报告》，报告包含引言、研究方法、典型宣贯案例、宣贯方案与试点效果、结论与建议等内容，通过福建省农村饮水安全中心组织的专家审查，为全省城乡供水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。

四、技术服务质量要求

1. 案例调研全面、典型，数据采集真实、完整、可靠，调研方法科学规范。

2. 宣贯方案模板贴合福建农村实际，试点宣贯形式多样、针对性强、可落地。

3. 效果评估数据详实、分析客观，结论准确，宣贯模式具备可复制性与推广价值。

4. 研究报告结构完整、内容规范、逻辑严谨，符合专家评审与决策应用标准。

5. 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各阶段工作，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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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福建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

致福建省农村饮水安全中心：

单位名称(自然人姓名):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(身份证号码):
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:

联系地址和电话:

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坚守公开、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等原则，依法诚信经营，并郑重承诺:

一、我单位具备采购文件要求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:
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;
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;
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;
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;

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二、不存在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八条规定的“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，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，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”情形。

我单位对本承诺函及所承诺事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及有效性负责，并已知晓如所作信用承诺不实，可能涉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(一)项规定的“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”违法情形。经调查属实的，愿意接受行政监管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:“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处理。

供应商名称(单位公章):

 年   月   日

注:

1.我单位专指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(含自然人)；

2.资格承诺的供应商应在投标(响应)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，否则，视为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人的资格及资信文件，按资格审查不通过处理。
